
 

粤工信工业互联网函〔2022〕20 号 

 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国家新型
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 
数字化转型提升试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广州、深圳、珠海、佛山、惠州、东莞、中山、江门、湛江、揭

阳、潮州工业和信息化局，各相关单位： 

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国家新型工业化

产业示范基地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数字化转型提升试点项目申

报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厅信发函〔2022〕116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

知》）要求，为进一步推动产业园区、产业集聚区数字化转型，

请你们按照文件有关要求，积极组织开展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要

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条件 

    （一）申报单位应为在广东省境内的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

范基地，且在发展质量评价中获评四星及以上，具备良好的质量

效益、创新水平、发展环境等。 

    （二）每个申报主体只能申报一个试点项目。 

（三）申报主体愿意主动配合开展成效评估和宣传推广。 

二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项目按属地化管理原则，由申报单位根据《通知》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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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填写申报书，向所在地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申请；申报单

位为地市政府的可径向我厅进行申报。申报单位对所报文件及材

料的真实性负全责。 

（二）请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做好试点项目

的组织申报、材料初审及推荐工作，并填报推荐信息汇总表（见

附件 2）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请相关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于 2022 年 7 月 1 日下午 17：00

前，将试点申报书纸质版（一式三份）及电子版光盘（一式两份）、

推荐信息汇总表纸质文件（一式两份）报送至我厅（工业互联网

处），以送达时间为准，逾期将不予受理。 

 

附件：1.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国家新型工 

         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数字化转 

         型提升试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     2.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工业互联网平台赋 

         能数字化转型提升试点项目推荐信息汇总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17 日 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胡嘉娟、吴波，020-8313427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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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数字化转型 
提升试点项目推荐信息汇总表 

 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

序号 项目名称 基地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（手机） 

1     

2     

 

 

 
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    


